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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細則

建議修訂公司細則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建議更改公司
名稱及建議變更本公司之董事。

為優化本公司之管理，董事會進一步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之相關細則。建議修訂公
司細則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有關建議
修訂公司細則之詳情；及(ii)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

本公司將就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之生效日期另行刊發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
稱及建議變更本公司之董事（「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該公佈內所界定之
所有詞彙用於本公佈時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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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細則

鑒於該公佈所載之建議變更，為優化本公司之管理，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之章
程細則（「公司細則」），惟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公司細則之主要建議修訂（其中包括）如下：

(a) 要求董事會於配發、發行或授出股份、可轉換為股份之證券、或購股權、認
股權證或可認購任何股份或該等可換股證券的類似權利前，須於股東大會上
獲得股東同意；及

(b) 限定委任董事之途徑為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而無論該董事乃獲委
任以填補董事會之臨時空缺或作為現有董事會新增成員。

修訂之詳情載列如下：

公司細則之原有細則 公司細則之經修訂細則

公司細則第8條

在任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獲授
之任何特別權利之規限下，本公司發行
之任何股份（無論是否構成現行股本之
其中部份）均可在股息、投票權、退回
資本或其他方面隨附或施加本公司可透
過普通決議案決定之權利或限制，或如
無任何該等決定或並無相關之具體規
定，則可由董事會決定該等權利或限制。

公司細則第8條

在任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獲授
之任何特別權利之規限下，本公司發行
之任何股份（無論是否構成現行股本之
其中部份）均可在股息、投票權、退回
資本或其他方面隨附或施加本公司可透
過普通決議案決定之權利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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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細則之原有細則 公司細則之經修訂細則

公司細則第12. (1)條

在公司法及本章程細則、本公司可能於
股東大會上發出之任何指示、（如適用）
任何指定證券交易之規則之規限下，以
及在不影響任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當
時所附任何特別權利或限制之情況下，
本公司之未發行股份（無論是否構成原
有或任何已增加股本之其中部份）須由
董事會處置，可按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
之時間與代價及條款與條件，向董事會
全權酌情決定之人士提呈發售、配發、
授出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出售，惟不得
以折讓價發行股份。本公司或董事會在
作出或批准任何配發股份、提呈發售股
份、就股份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份時，
概無責任向股東或註冊地址在若干特定
司法權區之其他人士作出任何該等提呈
發售、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份，或使該
等人士可參與任何該等提呈發售、附加
購股權或出售股份；就該等司法權區而
言，如無作出註冊聲明或辦理其他特定
手續，董事會認為將會或可能導致該等
提呈發售、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份不合
法或不實際可行。就任何目的而言，因
前述事件受影響之股東不得成為或被視
為獨立類別之股東。

公司細則第12條

在公司法及本章程細則、任何指定證券
交易之規則之規限下，以及在不影響任
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當時所附任何
特別權利或限制之情況下，董事會於配
發、發行或授出股份、可轉換為股份之
證券、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認購任
何股份或該等可換股證券的類似權利
前，須於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同意。本
公司在作出或批准任何配發股份、提呈
發售股份、就股份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
份時，概無責任向股東或註冊地址在若
干特定司法權區之其他人士作出任何該
等提呈發售、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份，
或使該等人士可參與任何該等提呈發
售、附加購股權或出售股份；就該等司
法權區而言，如無作出註冊聲明或辦理
其他特定手續，本公司認為將會或可能
導致該等提呈發售、附加購股權或出售
股份不合法或不實際可行。就任何目的
而言，因前述事件受影響之股東不得成
為或被視為獨立類別之股東。

公司細則第12. (2)條

董事會可發行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
權利，以按本公司不時釐定之條款認購
本公司股本中任何類別股份或證券。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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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細則之原有細則 公司細則之經修訂細則

公司細則第86. (1)條最後一句

任何股東大會上，均可授權董事會填補
於股東大會上出缺之任何董事。

刪除

公司細則第86. (2)條

董事有權不時及隨時委任任何人士出任
董事，以填補董事會之臨時空缺或（在
股東於股東大會授權之規限下）作為現
有董事會之增補董事，惟所委任之董事
人數不得超過股東於股東大會不時釐定
之任何上限。獲董事會委任之任何董事
之任期至其獲委任後的首個股東大會為
止，並有資格於該大會上重選連任。

公司細則第86. (2)條

任何董事（無論委任以填補董事會之臨
時空缺或作為現有董事會新增成員）均
須於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議案獲委任。

公司細則第86. (5)條

因根據上文第(4)分段之條文罷免董事
而產生之董事會空缺，可由股東於罷免
有關董事之大會上選出或委任而填補空
缺，以任職至下次委任董事或選出或委
任繼任者為止；如無選出或委任董事，
該股東大會可授權董事會填補任何董事
空缺。

公司細則第86. (5)條

因根據上文第(4)分段之條文罷免董事而
產生之董事會空缺，可由股東於罷免有
關董事之大會上選出或委任而填補空缺。

公司細則第87. (2)條最後一句

根據章程細則第86(2)條獲委任之任何董
事，無須計算於釐訂每年告退董事人數
內。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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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董事會相信，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因此，建議股
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讚成相關決議案。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
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細則之詳情；及(ii)召開股東
特別大會之通告。

承董事會命
金威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子明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i)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良好先生及盧溫勝先生；及(ii)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偉輝先生、周安達源先生及許蕾女士。

* 僅供識別


